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工作服装管理办法 
  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对本所行政辅助人员工作服装的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第2条 工作服装的发放办法： 
1、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被正式录用后即可领取工作服； 
2、工作服装由行政事务部依据人数造册订做、发放；

3、律师自行聘用的辅助人员由各律师自行申报订做。 
第三条  工作服装数量 
夏服：浅蓝色短袖衬衣一件，深灰色短裙一条。 
冬服：深灰色西装一套。 
数量：第一年制作、发放夏、冬服装各二套。以后每二年发夏、冬服装各一套。  
第四条  工作服装大小尺码根据个人情况量身订做。 
第五条  换装：每年以四月、十一月为换装时间。 
第六条  服装穿着规定： 
（一） 行政辅助人员（含律师助理）上班必须穿工作服。 
（二）保持工作服整洁、干净。 
    第七条 由本所负担工资的行政辅助人员工作服装的费用由本所承担，律师自行聘用的律师助理工作服费用由律师承担。员工调离本所时需将工作服交还。 
第八条 本所律师出庭服装管理办法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颁布的《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执行合伙人会议通过，自公布日实施。 
  
